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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堂重點

⚫監護制度
一.法定監護與意定監護

二.監護宣告流程

三.監護人的權利義務

四.意定監護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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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提說明

意定監護只是契約，程序上仍然需先聲請監護宣告，並
由聲請人提出意定監護契約，方能作為法官選任監護人
的重大參考因素。因此，本篇報告會就監護宣告流程作
說明，並佐以意定監護的重要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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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護及輔助宣告新收件數：108年度、109年度與110年度比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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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資料來源：司法院網站https://www.judicial.gov.tw/tw/lp-1488-1.html ）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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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20歲受監護宣告人數：108年度、109年度與110年度比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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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資料來源：內政部戶政司https://www.ris.gov.tw/app/portal/346 ）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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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護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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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護

法定監護

未成年人之監護
（民法第1091條至

1109條之2）

成年人之監護及輔
助（民法第1110條
至第1113之1）

意定監護

（民法第1113條之2

至第1113條之10）

⚫ 稱意定監護者，謂本人與受任人約定，於本人受監護宣告時，受任人允
為擔任監護人之契約。（民法第1113條之2第1項）



案例分享

葉女士之兒子因病長期臥床，並接受氣切及

洗腎，葉女士除照顧其日常生活起居，亦負

擔生活醫療龐大費用，然而因相關社會補助

及存款均在兒子銀行帳戶無法動用，因學識

不高亦不了解監護宣告聲請流程，只能依靠

年邁身體到處打零工苦撐維持生計。此時宜

由社會福利單位介入擔任監護宣告聲請人，

代替葉女士向法院聲請監護宣告，使葉女士

擔任兒子之監護人，而得以動用銀行存款供

兒子生活、養護療治花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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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護宣告流程-提出聲請

1.管轄法院：專屬應受監護／輔助宣告之人之住

所地或居所地法院管轄。（家事事件法第164

條、第177條）

2.準備文件：

（1）聲請狀。

（2）診斷證明書、身心障礙證明。

（3）戶籍謄本（記事欄不省略）。

3.聲請費用：新台幣1000元。

（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14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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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護宣告流程-法院安排鑑定醫院及期日

1.精神鑑定費用應預先繳納

2.法院應於鑑定人前訊問鑑定人及應受監護

宣告之人，但有事實足認無訊問之必要者，

不在此限。

3.鑑定人（醫師）出具書面報告。

（家事事件法第167條、第178條第2項準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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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護宣告流程-監護/輔助宣告之裁定

⚫法院審理方向

（1）詢問親屬系統表內親屬擔任監護人之

意願（或共同指定由何人擔任監護人

之意願）。

（2）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選。

（3）依受監護宣告之人最大利益。（民法

第1111條之1、第1113條之1第2項準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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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護宣告流程-監護/輔助宣告之裁定

⚫民法第1111條之1：

「法院選定監護人時，應依受監護宣告之人

之最佳利益，優先考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

意見，審酌一切情狀，並注意下列事項：

一、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

財產狀況。

二、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配偶、子女或其

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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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護宣告流程-監護/輔助宣告之裁定

三、監護人之職業、經歷、意見及其與受

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。

四、法人為監護人時，其事業之種類與內

容，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

人之利害關係。」

⚫ 前述社工師訪視報告，就是在就監護人適

任狀況做評估，俾使法院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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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護宣告流程-許可監護人處分行為之裁定

⚫土地登記規則第39條第2項：

「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，其監護人代
理受監護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購置或處分土
地權利，應檢附法院許可之證明文件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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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護宣告流程-許可監護人處分行為之裁定

⚫範例：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8年度監宣字第308號民
事裁定

主 文

一、准許聲請人處分相對人所有之臺中市
○○區○○段○○號土地。

二、前項買賣所得價金應全部存入相對人設
於潭子頭家厝郵局帳號○○號帳戶內。

三、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。

13



監護宣告流程-通知戶政機關登記

⚫法院為監護／輔助之宣告，應依職權囑託
該管戶政機關登記（民法第1112條之2、第
1113條之1第2項準用）（家事事件審理細則
第143條、第145條第3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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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護／輔助宣告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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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護人的職務

⚫ 民法第1097條（第1113條準用）
第2項：「監護人有數人，對於受監

護人重大事項權利之行使意思
不一致時，得聲請法院依受監
護人之最佳利益，酌定由其中
一監護人行使之。」

第3項：「法院為前項裁判前，應聽
取受監護人、主管機關或社會
福利機構之意見。」

⚫ 民法第1112條
「監護人於執行有關受監護人之生活、
護養療治及財產管理之職務時，應尊
重受監護人之意思，並考量其身心狀
態與生活狀況。」 16



監護人的權利與義務

許可監護人處分行為之裁定

⚫ 土地登記規則第39條第2項：

「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，其
監護人代理受監護人或受監護宣告
之人購置或處分土地權利，應檢附
法院許可之證明文件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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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准許之案例：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8年度監宣字第
308號民事裁定

主 文

一、准許聲請人處分相對人所有之臺
中市○○區○○段○○號土地。

二、前項買賣所得價金應全部存入相
對人設於潭子頭家厝郵局帳號
○○號帳戶內。

三、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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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資料來源：法務部提供）



意定監護十大重點

一、意思能力健全時就決定自己未來之監護

人。

二、意定監護契約需要經過公證。

三、法院必須尊重意定監護契約中有關監護

人、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之約定。

四、法院得依職權判斷意定監護受任人是否

有不利本人或顯不適任之狀況。

19



意定監護十大重點

五、本人得隨時撤回意定監護契約。

六、共同執行職務的監護人，全體不能執行

職務或不適任時，得依聲請或依法院職

權將意定監護人（全部）轉換為法定監

護人（但適任者優先留任）。

七、意定監護契約可以約定報酬。

20



意定監護十大重點

八、意定監護契約發生重複訂定而有二種以

上版本時，視為本人撤回前意定監護契

約。

九、為落實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，意定監護

契約可以約定受任人可不經法院許可，

自由處分受監護人之不動產等資產。

十、未於意定監護乙節規範者，均準用成年

監護之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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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定監護與成年監護比較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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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資料來源：法務部提供）



意定監護契約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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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資料來源：法務部提供）



意定監護契約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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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資料來源：法務部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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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聆聽，歡迎討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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